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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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法规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


受 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建安区应急管理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业务股室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业务股室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






审　查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审查（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；17日内完成；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、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。）

专家评审（15日内完成） 






决定
建安区应急管理局集体审查作出决定（3日内完成）











不准予许可









准予许可











政策法规股送达或通知行政许可申请人（10日内完成）


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
备注：流程图所指的“日”均为工作日


